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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国家临储玉米收购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４〕１０８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今年全省粮食再获丰收。新粮上市后，玉米市场收购价格持续低于临储玉米收购价格，按照国家要求，我省已经启动了临储玉米收购，农民售粮积极踊跃，部分地方出现了集中售粮、排队售粮的情况。但入冬以来气温偏高，玉米生霉问题突出，部分地区出现因农民交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粮食而退车的现象。为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维护收购秩序，确保社会稳定，现就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今年粮食收购的总体部署，做好国家临储玉米收购工作通知如下： 

　　一、重点抓好临储玉米收储库点布设工作 

　　各地要组织粮食、农发行、中储粮直属库，统筹做好库点布设工作。县域内布设库点收储能力要与当地预计玉米收购量相匹配，主产县至少做到一乡一库，不留空白点，方便农民就地就近售粮。同时，要密切跟踪农民售粮动态，协调落实开库手续，确保临储玉米收储库点全面开库。对售粮较为集中、交通条件较差、农民反映问题较多的地方，要及时增设库点，满足农民售粮需要。 

　　二、加强收购政策执行情况督导检查 
　　各地要组织有关部门加大对承担临储玉米收购任务的收储库点执行收购政策的督导检查力度，重点检查收储库点是否公开挂牌敞开收购，是否严格遵守“五要五不准”收购守则，是否做到粮食标准及质价政策上墙、标准样品上台，是否严格执行国家质价政策。从严查处压级压价、抬级抬价、虚报库存、以陈顶新、以次充好等侵害农民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同时，要指导粮食收储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为农民提供休息、饮水、避寒场所，加快粮食接卸速度，延长收购时间，支持非现金结算业务，提高结算效率。 

　　三、强化为农服务措施 
　　今年入冬以来气温偏高，农户庭院玉米生霉较重。各地要派出工作组，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推动农民庭院粮食离地通风立体储存。要帮助准备卖粮的农民选棒脱粒、整理分类、现场质量检验，努力确保向收储库点交售符合国家收购标准的粮食，防止返车退车。对生霉粒超标玉米，要主动与当地深加工企业对接收购，拓宽农民销售渠道，最大限度减少经济损失。要组织引导农民分区划片、分批分次、均衡有序送粮，错开收购高峰期，避免发生排长队和卖“过夜粮”问题。有关部门和收储库点要设立咨询、预约收购公开电话，及时解答农民问题，满足农民合理诉求。 

　　四、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报刊等新闻媒体，做好国家粮食政策宣传，突出临储玉米质价政策、收储库点名单和收购时限等重点内容，让农民卖放心粮、明白粮、合格粮。要密切关注舆情，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按照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要求，各地政府要加强当地粮食收购工作组织领导，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督促、协调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中储粮公司开展临储收购工作。要建立由粮食、工商、质监、物价、公安、消防、农发行等单位参与的粮食收购工作协调机制，妥善处理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积极发挥乡镇政府粮政员作用，完善和落实各项收购保障措施，及时发现和解决好实际问题，确保收购工作顺利开展。对当地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要及时以书面形式向省政府报告反映。要坚决避免农民远距离送粮、集中排长队售粮、交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粮食退车等原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及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凡因工作不力发生上述问题的，要严肃追究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责任。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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